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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1 1 月 22 日的來函收悉 。

我們尊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 2018年 11 月 19 日就有關政府總部

東翼前地(東翼前地)司法覆核案件所作出的裁決，亦尊重市民的吉論

及集會自由。東翼前地主要是用作政府總部車輛通道及上落客地點 ，

以及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訪客及職員的通道，故此有實際需要確保

相關通道在工作天期間的暢達性 。 東翼前地自 2017年 12 月 28 日重開以

來，至今已有30項公眾集會獲批准在東翼前地進行，整體安排暢順;

對於個別人士/團體於工作天期間進入東翼前地表達意見及遞交請

願信件，我們亦盡量作彈性處理，令有關活動(自 2017年 12月 28 日至今

共有 18項)在不阻礙東翼前地日常運作的情況下進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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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原訟法庭的判決，由於該判決涉及若干重要的法律原則，並對

政府物業管理工作有深遠影響，行政署經仔細研究有關判詞，及小心

考慮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後，己就判決提出上訴，希望釐清相關法律觀

點，包括法庭在審視政府就物業管理所實施的措施對市民的發表自

由及集會自由的限制是否相稱及合憲的問題時，應、依據那一個法律標

準(例如以有關限制措施是否「未有超越為達到該合法目的所需」的程

度作為標準或以有關限制措施是否屬於「明顯地沒有合理根據」作為

標準) ，以及應給予政府的物業擁有權及管理權甚麼比重等。我們認為

釐清相關法律觀點可幫助完善政府物業的管理措施。

就四位議員聯署信中所提出的事項，我們現回應如下:

(1) 我們現正重新檢視目前有關使用東翼前地舉行公眾集會/遊行
的機制及指引有否改善空間，並會在完成後盡快公佈。我們早前

已在新聞公報中表示，在完成檢視工作之前，我們會個別處理使

用東翼前地舉行公眾集會/遊行的申請。市民如欲查詢於東翼前

地舉行公眾集會/遊行的事宜，可致電2810 2827與行政署職員聯

絡。

(2) 在檢視有關使用東翼前地舉行公眾集會/遊行的機制及指引和

處理有關申請時，我們會考慮各方面的因素，包括有關集會/遊

行的形式、規模、對政府的運作及東翼前地主要用途的影響等，

以期取得一個平衡的決定。

(3) 至於東翼前地圍欄方面，添馬政府總部及行政長官辦公室是重要

的政府設施，特區政府大部份主要的決策機關及有關官員均在此

辦公，政府有責任確保辦公大樓及周邊具備適當的保安設施。我

們在2014年檢討政府總部的保安安排後，決定在東翼前地興建圍

欄，目的是提升政府總部整體保安水平，並使東翼的基礎保安設

施與西翼看齊，因此有需要保留圍欄。

(4) 為改善東翼前地的整體環境和善用空間進行綠化，我們早前於東

翼前地開展綠化計劃。現正進行的工程是以固定花槽代替花盆，

增加土壤，並加設排水管道，從而改善種植環境，達致更佳的綠

他效果。一直以來，旗桿平台並不屬於公眾集會/遊行範圍;因

此，現時東翼前地進行的工程並不會減少公眾集會/遊行的空

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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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查詢，請電2810 3228與行政署首席行政主任翁應輝先生聯

絡 。

副本分送:政務司司長

律政司司長

保安局局長

2018 年 12 月 13 日

行政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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